
检查标准（C4600600）：

（一）城镇地区：

1.环境卫生责任人未保持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内市容整洁，存在乱设摊、乱搭建、乱

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吊挂、乱堆放等行为的，属于不合格；

2.环境卫生责任人未保持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内环境卫生整洁，存在暴露垃圾、粪

便、污水，污迹，渣土，或者未按照规定扫雪铲冰的，属于不合格；

3.环境卫生责任人未保持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内环境卫生设施的整洁、完好的，属于

不合格。

（二）农村地区：

环境卫生责任人未按照《关于印发北京市农村地区环境卫生责任区责任标准（试行）

的通知》（京政管发〔2008〕49号）“村容责任标准”（公共区域及主要道路两侧的建（

构）筑物外立面整洁；店 牌招牌完整无破损。道路路面平整，无废弃物。主要道路两侧沟

渠、绿化带 整洁。无积存暴露垃圾，无白色污染，无露天粪缸粪池；水域清 洁，岸坡平

整。公共区域、主要道路及其管理范围内，无乱搭建、乱张 贴、乱涂刻等行为；无残墙断

壁、无坍塌破房；物料堆放整齐；无人畜混居，无禽畜散养。商铺、餐饮店、屠宰厂、养

殖场、加工厂等经营单位产生 的垃圾、污水应按要求处理，严禁随意倾倒、排放。小集市

摊位周边整洁，无污水污物；设置专用垃圾容）要求履行维护市容环境卫生责任的，属于

不合格。

注：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的确定原则是：建筑物、构筑物或者设施、场所由所有权人

负责；所有权人、管理人、使用人之间约定管理责任的，由约定的责任人负责。

　　下列区域的责任人按照如下规定确定：

　　（一）城市道路及其人行过街桥、人行地下过街通道等附属设施由道路维修养护单位

和清扫专业作业单位根据职责分工负责；其中新建、改建、扩建施工中的和未经验收边施

工边通车的道路，由建设单位负责。

　　（二）居住地区，包括胡同、街巷、住宅小区等，由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负

责；实行物业管理的，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居民应当按照规定交纳保洁费用。

　　（三）集贸市场、展览展销等场所，由经营管理单位负责。

　　（四）公路、铁路及其管理范围，由经营管理单位负责。

　　（五）河湖及其管理范围，由河湖管理单位负责。

　　（六）建设工地的施工现场由施工单位负责；尚未施工的，由建设单位负责。

　　（七）城市绿地由管理养护单位负责。

　　（八）风景名胜区由管理单位负责。

　　（九）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的周边区域，由本单位负责。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不明确的，由所在的区、县人民政府确定；跨区、县的，由市人

民政府确定。

具体规定（3）

《北京市农村地区环境卫生责任区责任标准（试行）》

1    总    则

1．1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十一五时 期环卫专业规



划》和《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规 范农村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制

定本标准。

1．2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地区。

1．3 各级农村环境工作行政部门和市政管理行政部门按照各自 职责做好本行政区域

内的农村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乡、民族乡、镇 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的农村环境卫生管理工

作。

1．4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制订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地区的环境 卫生工作规划，健全区、

乡镇、村各级环境卫生管理体系。区 县农村工作行政部门、市政管理行政部门和乡镇人民

政府应当 制订相应的环境卫生工作计划，制定管理规范，建立监督管理 机制。

1．5 按照各级财政统筹安排的原则，各级人民政府应将农村地 区环境卫生建设和管

理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保证农村地区环境 卫生日常维护管理需要，与本市经济和社会

发展相适应，促进环境 卫生事业发展。

2    环境卫生责任制

2．1 农村地区环境卫生责任区是指单位和个人所有、使用或者 管理的建筑物、构筑

物或者其他设施、场所及其一定范围内的区域。

农村地区的具体环境卫生责任区范围由所在区县政府划定。

2．2 农村地区环境卫生责任人按照《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 例》第二十二条的有关

规定确定。下列区域的环境卫生责任人按照如下规定确定：

2．2．1 小集市由经营管理单位负责；

2．2．2 商铺、餐饮店、屠宰厂、养殖场、加工场等经营单位 及其周边区域，由经营

人负责；

2．2．3 农村地区的河湖、森林、公路的环境卫生工作由管理 单位负责；

2．2．4 村庄内道路及公共区域、没有经营管理单位的小集 市、垃圾收集站、公共厕

所等场所以及白色污染、树挂和小广告 清除等环境卫生工作，可由村民委员会负责。其中

有村民委员会 与管理人、使用人之间约定管理责任的，由约定的责任人负责。

2．3 村民委员会应将环境卫生管理的有关规定纳入村规民 约，引导村民和暂住人员

自觉遵守。

2．4 村庄间的主要道路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确定并公布。

2．5 农村地区环境卫生责任人不明确的，由所在的区县人民政 府确定。

 3    村容责任标准

3．1 公共区域及主要道路两侧的建（构）筑物外立面整洁；店 牌招牌完整无破损。

3．2 道路路面平整，无废弃物。主要道路两侧沟渠、绿化带 整洁。

3．3 无积存暴露垃圾，无白色污染，无露天粪缸粪池；水域清 洁，岸坡平整。

3．4 公共区域、主要道路及其管理范围内，无乱搭建、乱张 贴、乱涂刻等行为；无

残墙断壁、无坍塌破房；物料堆放整齐； 无人畜混居，无禽畜散养。

3．5 商铺、餐饮店、屠宰厂、养殖场、加工厂等经营单位产生 的垃圾、污水应按要

求处理，严禁随意倾倒、排放。

3．6 小集市摊位周边整洁，无污水污物；设置专用垃圾容器，保持完好整洁。

4    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责任标准



4．1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密闭运输，实行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处理，其它垃圾

单独处置。

4．2 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及监管由区县政府负责。

5    环境卫生设施责任标准

5．1 环境卫生设施建设纳入区县、乡镇总体发展规划，根据服 务人口、服务范围设

置垃圾收集站、垃圾中转站、公共厕所、生活 垃圾处理等环境卫生设施。

5．2 垃圾收集站、垃圾中转站基本功能齐全，运行完好，内外 环境整洁。

5．3 公共厕所基本设施齐全，无废弃物、无满溢、无污垢污 迹、无臭味，清掏及

时；新建、改建的公共厕所符合相关标准。 无害化户厕建设因地制宜、文明卫生、方便安

全、节水环保。

5．4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遵循保护环境、无害化处理的原则。

6    环境卫生日常维护管理工作标准

6．1 各区县、乡镇均应建立健全农村地区环境卫生的监督考核 评价机制，指导村镇

加强环境卫生建设和维护工作。

6．2 各区县结合实际情况，按服务人口和范围配置必要的环境 卫生保洁员和生产工

具，建立环境卫生保洁队伍，要优先安排使用 本地农民和富余劳动力。

6．3 环境卫生日常维护费用应在各级财政预算中统筹安排，主 要包括环境卫生保洁

费用、生活垃圾运输费和生活垃圾处理费，保 证农村地区环境卫生日常工作的开展。

7    附    则

7．1 本标准由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农村地区工作委 员会联合颁布。

7．2 本标准由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农村地区工作委 员会负责解释。

7．3 本标准自 2008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